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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北分局 函

受文者：經濟部新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

發文字號：經園北投字第1140000077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 (497089_1140000077_doc1_Attach1.PDF、497089_1140000077_doc1_Atta
ch2.pdf、497089_1140000077_doc1_Attach3.odt、497089_1140000077_doc1_Attac
h4.pdf)

經濟部訂定「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至一百十七年能源用戶

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」，並自114年1月1日
生效，請查照。

依據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114年1月6日經園投創字第
1140000055號函辦理(原函及附件影附)。

正本：本分局各中心

副本：本分局投資服務科(含附件)

地址：115601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2樓之1(1
樓)

聯絡人：曾美婷
聯絡電話：(02)26550200　分機：8097
傳真：(02)26550199
電子郵件：mttseng@bip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1月16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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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

1145050203


